
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情况对照 

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定向回购并注销李长军、杨阳

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应补偿 3,021,077 股股份，公司总股本由 53,364.0362

万股减少至 53,061.9285 万股，公司注册资本由 53,364.0362 万元减少至

53,061.9285 万元。 

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有关条款作如下修订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53,364.0362

万元。 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,061.9285

万元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3,364.0362 万

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3,061.9285 万

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除上述修订内容外，原章程其他条款不变。 

 

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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